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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9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公告编号：2023–007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东股份解除限售相关事项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皇氏集团”）与联储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储证券”）签署了关于其所持公司股份解除限

售的《协议书》，相关情况如下： 

一、 股东持有公司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

1144 号《关于核准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李建国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向李建国发行 35,520,446 股及支付现金

204,750,000 元以购买御嘉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已变更为皇氏御嘉影视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御嘉影视”）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新

增股份上市日为 2014 年 11 月 27 日。 

公司 2015 年 9 月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李建国持有的公司限售股数

量由 35,520,446 股变更为 99,457,249 股。后因债务纠纷，李建国所持 99,457,249

股公司股票分别通过司法划转方式均过户至其债权人名下，具体如下：2017 年 5

月 9 日被司法划转至宗剑名下 32,177,249 股；2018 年 9 月 12 日被司法划转至东

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58,410,000 股以及 2019 年 1 月 9 日被司法划转至艾雅康

名下 8,870,000 股。 

2021 年 6 月 30 日，因宗剑与联储证券存在借贷纠纷，经法院判决，宗剑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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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 33,499,800 股皇氏集团股票被司法划转至联储证券名下（其中包括前述

32,177,049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股东解除股份限售应当履行的相关承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的相关规定：承诺人作出股份限售等承诺的，其所持股份因司法强制执行、

继承、遗赠、依法分割财产等原因发生非交易过户的，受让方应当遵守原股东作

出的相关承诺。因此，原股东李建国对上述股份在 2014 年重大资产重组时作出

的股份限售相关承诺由联储证券遵守。 

根据 2018 年 3 月 20 日李建国向皇氏集团出具的《解除股份限售之自律承诺

函》的约定，李建国自愿单方增加解除股份限售之自律条件，根据约定条件，

李建国应当完成的承诺包括： 

（一）保值回收 2018 年 3 月 20 日前御嘉影视及其子公司产生的预付款及应

收账款共计 17,371.84 万元（截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已回收款项为 7,932.93 万

元，尚未收回的款项余额 9,438.91 万元，尚未收回部分按照李建国原持有公司限

售股 99,457,249 股折算则为 0.95 元/股）； 

（二）应付个人税费约 8,715 万元（按照李建国原持有公司限售股 99,457,249

股折算则为 0.88 元/股）。 

若依据李建国原有义务按股份数折算，则股东联储证券持有的 32,177,049

股，该部分股份对应的李建国应承担的账款清收和税费责任为 5,873.31 万元。 

 

三、关于股东解除限售股份相关协议情况 

因作出承诺的李建国已经不再持有公司任何限售股份，该等股份的限售对

李建国履行承诺没有任何督促或限制作用，原承诺客观上已无法履行，为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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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该等限售股份相关承诺承接事宜，经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2020 年

11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同意按一事一议原则针对每个股东单独处理，由公司管理层与相关股

东协商确认对应股票处理办法，达成初步共识的将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相关股东已对此完全遵照执行后，公司

同意向交易所申请办理对与公司签署了书面确认文件并实际履行义务的股东所

持限售股份的解除限售手续。 

近日，公司与联储证券就办理股份解除限售相关事项签署《协议书》，协商

形成以下解决方案： 

1．联储证券同意向公司支付 3,000 万元，代李建国履行部分义务。此后，

联储证券不再承担任何责任，期后一切事项均与联储证券无关，公司不可再向联

储证券主张任何权利。 

2．第 1 条约定的款项联储证券分四次支付给公司：第一笔 750 万元须自公

司董事会通过“标的股票解除限售的决议”且公司发布信息披露公告之日起五日

内支付完毕；第二笔 750 万元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标的股票解除限售的决议”

且公司发布信息披露公告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完毕；第三笔 750 万元自公司向交易

所提交符合交易所要求的标的股票解除限售申请材料并经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之

日起五日内支付完毕；第四笔 750 万元自标的股票办理完毕解除限售登记之日起

五日内支付完毕。 

本次公司签署股东股份解除限售相关协议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尚需经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相关

股票解除限售仍需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安排 

经测算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对应的李建国剩余债务 2,873.31 万元仍将由其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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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承担，本次协议的签署对公司追回李建国应当完成的承诺补偿产生积极作用，

因此上述事项对公司损益不会产生不利影响，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最

终议案能否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与联储证券就办理股份解除限售相关事项签署的《协议书》。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一日 


